 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结题管理办法(试行)
 

为规范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验收管理，根据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加强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原则
1、项目验收工作应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质量、讲求实效的原则，引入科学、规范的评价机制，力求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以保证验收工作的严肃性。
2、结题验收主要考核项目组是否完成《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规定的各项工作任务，注重考核研究工作的创新性、针对性和实效性，鼓励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避免低水平重复工作。
二、评审专家
3、结题采取同行专家网上评议方式。山东省软科学管理部门建立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结题评审专家库，原则上由近五年主持过国家或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专家组成。
三、结题申请
4、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组应在《合同书》规定完成日期之后的三个月内在网上提交结题申请。拟申请结题的项目，需依托单位在系统进行初审，达到结题要求后，确认并提交结题申请。同时准备好以下基本结题材料：
（1）《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结题申请表》；
（2）研究报告（见附件1：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研究报告格式及要求）；
（3）研究简报（见附件2：山东省软科学研究简报格式及要求）；
（4）项目决算表；
（5）按规定或由《合同书》规定的其它材料。
四、结题基本要求
5、申请结题的项目应完成《山东省软科学计划项目合同书》规定的各项任务。
6、结题还须具备下列条件：
（1）一般项目
研究成果被应用（提供应用或拟应用证明一份以上，含一份，下同）。
（2）重点项目
① 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在省级决策部门应用的证明一份以上；
② 在国内公开发行报刊发表（拟发表）文章一篇以上；
③ 组织一次以上以本软科学研究成果为主题的专题讲座或其它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
（3）重大项目
① 研究成果（阶段性研究成果）以《呈阅件》等形式上报并获得省级或省直部门（市级）领导肯定性批示一次以上，或在两个以上省级及省直（市级）决策部门应用（提供相应证明）；
② 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或拟发表）文章一篇以上；
③ 组织一次以上以本软科学研究成果为主题的专题学术活动。
五、结题程序及等级确定
7、结题工作需登录“山东省科技计划管理系统”网站（http://jihlx.sdstc.gov.cn/STDPMS/Default.aspx），在系统内完成结题评审程序。
8、项目负责人仍使用申报用户帐号登陆管理系统，下载填写结题申请和结题报告，并经依托单位审核确认,网上提交山东省软科学办公室审核确认后进入网上评审。
9、项目依托单位（主管部门）从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结题评审专家库中选择三名（重大项目为五名）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专家组，对结题申请材料进行评审。评审专家各自提出评审意见、给出自己的评审等级：A（相当于优秀）、B（相当于合格）或C（相当于不合格）。
10、评为A的条件：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项目任务书的各项任务，研究科学、规范，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策措施符合实际，针对性、可操作性强，应用前景好； 
评为B的条件：在规定时间内基本完成项目任务书规定的各项任务，达到项目结题基本要求；
评为C的条件：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任务书规定的任务，或未达到项目结题基本要求。
省软科学研究计划管理部门综合各专家的意见，按以下规则做出评审结论：
（1）对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三名专家均评为A，则结论为A；有两名以上（含两名，下同）专家评为C，则结论为C；其他，结论为B。
（2）对重大项目，三名以上专家评为A，且无C，则结论为A；有两名以上专家评为C，则结论为C；其他，结论为B。
11、对评定为C的项目，项目依托单位须督促项目组进行修改完善，最迟在接到通知后三个月内重新在网上提交结题申请。
12、对评审结论为A的项目，省软科学研究计划管理部门再组织专家进行评议，评出优秀候选项目（优秀候选项目的比例不超过当年结题项目总数的40%），并在网上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如无异议，则确定为优秀等级；其它项目结题等级为合格。
13、评审结论为“合格”或“优秀候选”项目，书面打印、装订包括结题申请在内的所有结题材料，在线填写《山东省软科学计划项目结题证书》，确认后由依托单位导出一式三份，与结题材料一同提交山东省软科学办公室盖章存档，并领取结题证书（见附件3）。
六、鉴定及其它
14、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结题验收后，应继续做好推广应用工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重点项目，仍应按照省科技成果管理办法，组织鉴定；提倡结题等次为优秀、应用绩效突出的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一般项目申报山东省软科学研究成果应用绩效评审；鼓励应用绩效显著的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一般项目按照省科技成果管理的相关规定组织鉴定，符合条件的积极申报“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励”评审。
七、延期结题与项目中止
15、对于不能按期结题的项目，项目负责人应于规定结题日期一个月前填写《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延期申请表》，经依托单位审核和主管部门同意后，报省软科学研究计划管理部门审批。在项目申请及延期执行期内，项目负责人不得以负责人身份申报省级及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16、对延期仍无法达到《合同书》的规定目标，继续研究已无意义的项目，或两次结题验收被评定为C的项目，不得再次申请延期，可报请项目依托单位核准，向省软科学研究计划管理部门提出项目中止申请。
17、对未按时完成研究任务，又未及时提出延期申请，或提出延期申请但未获批准的项目，省软科学研究计划管理部门可视情况中止该项目研究，同时收回已拨付的部分或全部经费。
18、对无正当理由未按期结题的项目，在《合同书》规定的结题日期后的三年内不允许其负责人申报新的省级及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并相应核减项目依托单位（主管部门）的软科学研究计划申报指标。
八、其它
19、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20、本办法由山东省软科学办公室负责解释。
